
关于西塞山区2024年财政决算

（草案）的报告
——2025年8月25日在西塞山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西塞山区财政局局长  陈  青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报告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请予审议。
2024年，我区财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保障更加完善，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有力保障了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一、2024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2325万元，占调整预算81000万元的101.64%，同比增长8.77%。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53314万元，占调整预算160271万元的95.66%，同比增长57.49%（主要是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增加，如新增城市排水防涝增发国债专项资金2.6亿元、中央及省预算内资金2.1亿元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完成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12657万元，占调整预算13271万元的95.37%，同比下降0.86%；

（2）国防支出39万元，占调整预算44万元的88.64%，同比下降11.36%，主要原因是减少了武器保管费；

（3）公共安全支出完成2249万元，占调整预算2560万元的87.85%，同比增长21.63%，主要是增加司法机关项目经费；

（4）教育支出完成25118万元，占调整预算27091万元的92.72%，同比增长1.37%；

（5）科学技术支出完成5117万元，占调整预算5622万元的91.02%，同比增长114.01%，主要是2024年根据行业类型核定引导金支出科目，据实安排科技企业发展引导支出；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1002万元，占调整预算1035万元的96.81%，同比增长127.73%，主要是列支夏浴湖智慧健身步道专项资金650万元；
（7）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完成14991万元，占调整预算16008万元的93.65%，同比增长6.01%；

（8）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457万元，占调整预算5886万元的92.71%，同比下降11.86%，主要是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级补助部分暂未完成列支；

（9）节能环保支出完成47万元，占调整预算1302万元的3.61%，同比下降76.96%，主要是上年预算安排列支省级生态环保奖补资金及海绵城市建设引导资金；

（10）城乡社区支出完成47122万元，占调整预算47176万元的99.89%，同比增长201.16%，主要是本年新增城市排水防涝增发国债专项资金2.6亿元；
（11）农林水支出完成1818万元，占调整预算1909万元的95.23%，同比下降1.41%；

（12）交通运输支出886万元，本年安排调整预算886万元，主要原因是列支2023年武汉都市圈核心区快速通道建设项目资金；

（13）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完成5798万元，占调整预算2350万元的246.72%，同比增长217.87%，主要原因是列支了迪赛中央基建预算资金；

（14）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178万元，占调整预算262万元的67.94%，同比增长9.20%，主要原因是列支商贸业产业引导金和商贸服务业奖励；

（1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完成20万元，占调整预算20万元的100%，与上年持平；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完成51万元，本年安排调整预算51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安排省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地质遗迹保护项目；

（17）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9155万元，占调整预算21628万元的88.57%，同比增长138.01%，主要原因是2024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及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专项资金补助力度较上年增大；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1709万元，占调整预算1901万元的89.90%，同比增长28.69%，主要原因是列支消防救援大队职业年金做实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款；

（19）其他支出完成5835万元，占调整预算7215万元的80.87%，同比增长206.30%，主要原因是列支十六中临港学校建设资金、中央预算内采煤沉陷区专项资金和特冶锻造三期项目市级补助资金；

（20）债务付息支出完成4037万元，占调整预算4040万元的99.93%，同比增长8.03%；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完成28万元，占调整预算14万元的200%，与上年持平。

根据以上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2325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06705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51132万元，调入资金222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29395万元。收入类总计271777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331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5698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2982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一般债券结余1400万元，年终结余58383万元，支出类总计271777万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66226万元，占调整预算37679万元的175.76%。其中：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26283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补助3553万元，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28650万元，调入资金3136万元，上年结余收入4604万元。

2024年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成66226万元，占调整预算37679万元的175.76%。其中：政府性基金支出3561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5793万元、其他支出6064万元、债务付息支出3741万元、债务发行费支出23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9万元），调出资金222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6750万元，待偿债再融资专项债券结余4300万元，年终结余7344万元。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3927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6465万元，财政补贴收入5730万元，利息收入56万元，委托投资收益186万元，转移收入667万元，其他收入822万元。支出总计14722万元，其中：社保待遇支出14345万元，转移支出215万元，其他支出162万元。年末累计结余4954万元。分险种如下：（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500万元，支出2994万元，年末累计结余4873万元。（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0427万元，支出11728万元，年末累计结余81万元。

（四）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债券资金安排情况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上级财政部门核定我区2024年末政府债务限额29064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4529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45350万元。

2024年12月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27281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27460万元（含市级债务迁移73535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45350万元。我区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债务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政府债券资金安排情况。2024年，上级财政部门下达我区政府债券资金58045万元，其中新增政府债券资金14987万元，再融资债券资金43058万元（含市级迁移部分再融资一般债券17520万元）。

（1）新增政府债券。上级财政部门下达我区新增债券资金14987万元。按照预算管理性质划分：新增一般债券为7387万元、新增专项债券为7600万元。2024年债券资金已按进度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充分发挥了债券资金对扩大投资和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2）再融资债券。上级财政部门下达我区再融资一般债券22008万元（含市级迁移部分再融资一般债券1752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1050万元，再融资债券主要用于政府债券到期偿还本金及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二、2024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强化收支管理，提升财政保障效能。一是完善财税协同机制。建立“按月调度、按季分析、动态跟踪”的工作机制，深化税务、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征管合力。统筹推进税收精细化管理与非税收入挖潜增收，确保财政收入应收尽收、颗粒归仓。2024年，在全面完成年度收入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77%，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财力支撑；二是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刚性约束。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全年压减一般性支出5000万元，压减比例达10%，节省资金重点投向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确保民生支出占比稳步提升，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三是抢抓政策机遇，拓宽资金筹措渠道。紧盯专项债券、转移支付等关键资金投向，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提升项目谋划精准度和申报质量，全年谋划债券项目14个，争取各类债券资金3.67亿元，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及专项补助资金10.5亿元，有效缓解财政收支压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服务经济发展，助推产业提质增效。一是精准施策助推企业提质增效。深入落实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2024年累计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1218万元，兑现各类惠企扶持资金7400万元，通过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显著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市场主体注入发展动能。二是创新财政金融协同机制，深化“政采贷”、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等金融服务应用，精准引导金融“活水”浇灌中小企业。2024年发放“政采贷”158万元，并严格落实省、市关于中小微企业“301”首贷户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为我区27家企业争取贴息资金15.6万元，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助力企业稳预期、稳增长。三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等措施，2024年中小企业政府采购占比提升至91%，全面推行电子化采购，实现投标“零费用”、履约“零保证金”，切实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保障民生福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一是聚焦民生需求，强化财政保障。始终把“三保”支出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重点，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年教育支出2.5亿元，同比增长1.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亿元，同比增长6%，民生保障水平实现新提升。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兜牢民生底线。2024年全年累计拨付各类社会保障资金24843万元，其中：机保居保养老金17608万元、就业资金822万元、发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4339万元、优抚对象及退役安置补助资金1197万元、残疾人事业资金326万元、城乡医疗救助资金551万元,实现困难群众“应保尽保”，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三是推进重点民生工程，提升服务质效。统筹安排5.9亿元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建设;投入2.6亿元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安排3.3亿元实施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老旧小区改造、电梯加装等城市更新项目；专项拨付0.5亿元推进养老、医疗、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确保各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四）释放改革动能，深化财政管理创新。一是全面推进大财政改革，扎实开展“清三资”专项工作全面盘点家底，系统建立国有"三资"总账管理体系，创新编制全口径资产负债表、有效资产负债表和近期可利用资产明细表，实现资产底数全面摸清、价值精准核算，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价值3.8亿元。二是着力优化债务管理，制定实施西塞山区1+N化债方案，综合运用"三资"盘活转化、支出压减增效、预算资金统筹等创新举措，将政府法定债务本息全额纳入预算管理，确保政府法定债务不出风险，抢抓国家化债政策机遇，有序推进存量债务置换，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偿债压力，债务结构显著改善。三是加快推进财政信息化建设，自“湖北省惠民惠农一卡通管理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全区各类补贴资金实现全流程线上发放；2024年按要求完成"湖北省惠民惠农一卡通管理平台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数据对接，及时补录2024年预算项目“惠企利民”标识，超前标注2025年预算项目标识，同步完善“一卡通”系统中补贴对象村组信息等基础数据，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数字化水平。
（五）强化财政监督，筑牢运行根基。一是健全财会监督协同机制。制定出台《西塞山区关于进一步完善财会监督机制的工作办法》，建立区级财会监督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重点完善部门间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执法协同、结果运用、重大问题处理与报告等六方面的协作机制，着力推动财会监督横向协同、纵向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有效提升监督效能。二是突出财会监督重点领域。聚焦财政财务会计领域突出问题，年内组织开展专题监督15次，对区直行政事业单位及区属国有企业实施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三是创新财政监管模式。通过严格执行政府支出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预算核算、决算核算”两算联动机制，完善”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全周期管理体系，财政监管效能显著提升。扎实开展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全年共审结项目84个，涉及送审金额3.87亿元。通过严格审核把关，核减不合理支出3305万元，综合审减率达8.64%。四是深化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实现预算编制绩效目标全覆盖，选取重点领域和关键项目开展绩效评价，2024年对8288万元专项资金实施财政重点再评价，有效提升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2024年，我们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决兜牢“三保”底线，全力保障全区各项工作正常运转。下一步，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区人大的监督，认真听取区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主动作为，推动西塞山区财政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繁荣宜居和谐的现代化特钢之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 10 —
— 9 —

